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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内部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内部

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。现将具

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公司拟将所持有的金森碳汇（上海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金

碳”）40%股权全部内部转让至全资子公司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金森碳汇”）。本次内部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上海金碳的股权。 

本次转让事项为公司内部股权转让，不会对公司权益产生影响，不会变更公

司的合并报表范围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

关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

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目的 

公司协同上海旦策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中林（安徽）林木收储有限

公司共同合资设立上海金碳,公司占股40%。随着相关业务市场的发展，公司为达

到充分发挥公司整体资源优势、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、最大限度发挥协同效应、

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的目的从而进行了本次转让。 

公司积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

机制，推动以林业碳汇为代表的生态产品实现货币化，进一步实现“30.60”碳达

峰、碳中和工作，着力加快碳产业发展和碳资产管理，促进公司产业链延伸，优

化产业布局。 

三、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的股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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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8年8月3日 

注册地点：将乐县水南镇三华南路50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范凯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；应用软件开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

森林经营和管护；森林改培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；贸易咨询服务；计算机、软件

及辅助设备批发；对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；农林牧渔技术推

广服务；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；环保技术推广服务；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；企业

信息管理服务；清洁发展机制（CDM）的服务与咨询；中国自愿核排（CCER）项

目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信息咨询；林业碳汇的开发管理；合同能源管理；对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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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投资；销售金属材料、花卉、苗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关系：金森碳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金森碳汇100%的股权。 

五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金森碳汇（上海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3年3月22日 

注册地点：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173号10层1001室（集中登记地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林煜星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碳减排、碳转化、碳捕捉、碳封存技术研发；节能管

理服务；森林固碳服务；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；环保咨询服务；工程管理

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软件

开发；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技术进出口；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；生态

资源监测；进出口代理；离岸贸易经营；价格鉴证评估；销售代理；市场营销策

划；计量技术服务；商务代理代办服务；贸易经纪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

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交易标的公司的资产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上海金碳40%股权。该标的股权权属清

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

仲裁事项，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六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为优化公司结构，能更好的推进公司战略发展和资源

整合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上海金碳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森碳汇的参股

公司。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股权转让，不会对公司未

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构成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

 

七、授权事项 

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、工商变更登

记及备案等相关事项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 特此公告! 

 

 

 

 

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25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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